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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数据共享政策法规建设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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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数据共享相关政策法规是科学数据整合与共享服务的基础, 也是科学数据共享设施建设的依据。以

公共信息领域的政策法规建设为切入点, 综述了世界层面以及我国适用于科学数据共享的政策法规的发展建设

情况, 结合保护与共享并重的科学数据共享发展动向, 初步研究我国科学数据共享所需的政策法规体系, 提出

构建过程中所应注意的问题和建议。

关键词: 科学数据; 数据共享; 政策法规

中图分类号: G20 文献标识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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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 licy& regu lation on the sc ientific data shar ing are the founda tion to sc ientific data integ ration, sha ring

se rv ices and fac ilities construction. Starting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po licy and regulation in public inform ation dom a in,

th is pape r summ arizes the deve lopm ent and construction situa tion o f po licy and regulation su itab le for sc ientific data sha�
r ing in China by study ing the em phasis on both protection and open shar ing developm ent trend o f sc ientific data shar ing,

prim ar ily the research on the po licy and regu la tion system required in sc ientific data sharing in Ch ina. The pape r proposes

som e questions and adv ices fo r future deve lop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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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学数据共享是一项综合、系统的工程, 需要
软硬两个环境。硬环境主要是指科学数据共享设施
建设, 科学数据共享设施为科学数据共享提供了载

体; 软环境是指导科学数据共享活动的相关政策法
规和理念。其中, 科学数据共享政策是国家在特定
的时期, 为实现科学数据共享的目标而制定的具有
指导性质的行为准则; 科学数据共享法规是关于科
学数据共享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总称, 是

科学数据共享领域的基本行为准则。政策法规体系
是系统运行质量高低的调节器、控制器

[ 1 ]
, 科学数

据共享政策法规直接决定共享设施等硬环境建设的

原则和效率。
如果缺乏国家层面的宏观管理与调控, 政策法

规建设滞后, 将可能引起国家以及各部门支持的科
学计划所产生的科学数据无法得到有效共享和利用。

科学数据共享政策法规的缺失也不利于科学数据共
享的理念广泛普及, 影响科学数据共享设施的建设,

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科学数据这种具有特殊价值的
国有资产和战略性信息资源的作用得不到发挥, 严

重制约了科技创新与进步乃至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
提高

[ 2]
, 因此, 政策法规的建设是科学数据共享的

前提和重要保障。
在科学数据共享实施方面, 我国整体落后于美

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 很多相关的政策法规不及完
善, 如科学数据的开放原则、产权的具体内容和归
属等。刘闯曾对我国科学数据共享的相关法规和机
制做过探讨, 提出只有建立有效的机制和规范的保

障体系, 科学数据可持续共享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 3]
。

研究科学数据共享的政策法规相关问题成为科学数
据共享环境建设的重中之重。

2� 国内外科学数据共享政策法规发展建设情况

科学数据共享属于信息共享范畴, 科学数据与
公共信息有许多相似之处, 关于它们的很多政策法

规都是通用的, 很多科学数据共享政策法规都脱胎
于信息共享。考察国内外信息公开共享的相关政策
法规, 有利于对科学数据共享政策法规的制定提出
有益建议和决策支持。

2�1� 国外科学数据共享相关政策法规的发展情况
( 1) 美国
在公共信息公开共享领域, 美国开展了大量的

数据分布、管理与保护的研究, 探讨数据永久归档

保存、数据分发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订, 针对不
同对象而制定的联邦法律包括 �信息自由法 (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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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 of Inform ation A ct)、 �阳光政府法 ( The

Federa lGovernm ent in the Sunsh ine A c)、 �隐私法  
( The Federa lPrivacyA ct)、 �版权法 等。 1999年颁
布的 �数据获取法令 ( Data A ccess Ac,t DAA ) 以

及 2001年的 �信息质量法令 ( Inform ation Quality

A c,t IQA, 也被称为 �数据质量法令  ) 则更进一
步规范了数据的共享获取。

科学数据共享方面, 美国于 1996年颁布了国有

科学数据 !完全与开放∀ 的国策。在其国家级科学
数据共享体系中, 数据标准、数据共享平台规范、
数据共享政策、数据中心管理规范, 甚至数据中心

管理专家委员会的定期审核制度均得到统一的规范
管理, 使得一度曾各自为政的混乱数据管理开始走

上有序运作的轨道。
在不同的应用领域和部门, 科学数据共享相关

的政策和管理规章也相继出现, 如美国联邦政府关
于协调测量、制图与相关空间数据的法规, 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数据共享政策,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
数据共享政策,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地球科学学部

数据政策,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数据共享政策与实
施指南等, 这些政策法规很好地促进了各自领域中

的数据资源与信息的共享, 协调了共享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

( 2) 欧盟及其他发达国家
在欧洲, 2002年发布的 �布加勒斯特宣言  作

为欧盟发展信息资源共享立意深远的思想源泉和政
策依据, 对世界信息共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4]
; 具

有指导意义的还有 �欧盟条约  以及欧盟和欧洲国
家的信息公开法规; 除此之外, 还有涉及到与科学

数据共享保障体系相关的诸多领域的法规。
除了美国和欧盟, 其它国家在科学数据共享和

公共信息公开的政策法规建设中也做出了努力: 英
国专门设立了相关的研究和执法部门来规范数据共

享, 司法部宪法事务司 ( http: / /www� dca�gov�uk:

Departm ent fo r Constitut iona lA ffairs, DCA) 下面设立

了 !数据共享小组 ∀, 专门对数据共享进行监管,

其主要职责就是管理信息自由、数据保护以及数据

共享事务, 通过制定法规和法律的形式来维持个人
隐私与公共部门为使人们在公众服务中共享信息的

需求之间的平衡
[ 5]

; 日本政府于 2001年 1月颁布了
�信息技术基本法  ; 俄罗斯联邦政府于 1997年 7月

批准了 �俄罗斯联邦国家科技信息系统条例  ; 瑞
典有 �数据资料管理法  ; 法国、加拿大等国也相
继公布了与信息共享有关的法规。

( 3) 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为促进和规范科学数据共享也有相应
的政策和法规出台, 如国际科学理事会 ( http: / /

www� icsu�org : Internat iona l Council for Sc ience, IC�
SU ) 提倡对科学数据 !完全公开访问 ∀ 的数据政
策, 国际科学院组织 ( International A cadem ic Pro�
jects, IAP) 于 2003年 12月发布与数据共享相关的

政策声明, 对数据共享进行指导, 基于高层面的政
策法规应用于科学数据共享设施的一系列的标准规

范、条例和办法也投入了实施。
2�2� 我国科学数据共享相关政策法规建设
我国的科学数据共享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建设中,

比较宏观的同样出现在公共信息领域, 2004年中共
中央办公厅发布了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

[ 6]
, 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

必须担负起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重要责任。
�意见  的发布标志着我国的政务信息公开步入了
!有法可依 ∀ 的时代。

2007年国务院公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

[ 7]
, 这是 �意

见 实施的一个具体结果, 是我国信息政策研究取

得的一项重大成果。 �条例  制定的主旨是推行政
府信息公开, 促进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
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虽然不针对于科

学数据共享领域, 但对科学数据共享的政策法规建
设却有着启发和引领作用。

与科学数据共享相关的主要国家行政法规及政

策文件还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 �科技基
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  等, 其主要的进展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国家层面科学数据共享相关的主要政策法规
名 � � 称 制定实施情况 内 � � � � 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资源法  正在研究制定 N /A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1988年 9月 5日

公布
科学数据共享的相关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1990年 9月 7日 科学数据共享的相关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1997年 7月 5日

最新修订
科学数据共享的相关的法律

�科学数据共享条例  正在研究制定
全面调整数据共享关系的专门

性行政法规

�科技资源管理法实施条件  拟研究制定 N /A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  
国务院于 2004年

公布实施
关于科学数据共享的政策文件

�科学数据发布方法  正在研究制定 N /A

�科学数据共享知识首要保护

规定  
拟研究制定

数据共享涉及到相关的知识产

权保护问题, 该规定是数据共

享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法律

规定

�科学数据共享安全保密规定  拟研究制定
明确科学数据共享安全保密的

内容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科学数据

汇交办法  
正在研究制定

科学数据汇交是数据共享的工

作环节, 该办法是数据深层次

的具体规定

�国家重点基础发展计划资源环

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暂行办法  
2008年 3月发布

规范 973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

据汇交管理方法

�科学数据质量监督办法  拟研究制定
数据质量监督是保证科学数据

共享的重要条件

与国外科学数据共享相关的系列政策法规相比,

我国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整体比较滞后, 缺乏系统
性, 知名度不高, 有一些还在制定过程中, 另外一

些则需要一段时间加以完善, 尤其是国家宏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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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数据共享政策亟需系统化和明确化, 这是构
建科学数据共享的政策法规体系所不可少的。

3� 构建科学数据共享政策法规体系

3�1� 当前我国科学数据共享政策法规的主要问题
通过法律法规保障科技资源共享是发达国家的

成功经验, 政府投入形成的科技基础条件通常向全

社会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开放。我国在科技资源相
关的立法上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也有一些问题。科
技部 2002年度的社会公益性工作专项基础性研究项

目 !科学数据共享政策法规体系框架的研究 ∀ 的调
查发现, 我国科学数据共享相关的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约 340件, 但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层面上看,

还没有出台对全国或地区普适的关于科学数据共享
行为的法律、法规

[ 6]
, 尤其是国家层面的科学数据

共享政策并没有明确确立。 �条例  的公布实施为
我国科学数据共享提供一个基本的法律依据, 但它

的施行范围并没有明确地包括科学数据, 具有针对
性的科学数据共享政策必须依据 �条例  精神另行
制定。

另一方面, 我国已颁布的信息资源领域的政策
法规很大程度上专注于情报、图书馆、档案等科技

信息工作方面, 对信息公开、政府信息资源管理、
电子信息资源开发等国外信息立法比较关注的方面
缺乏必要的调整, 针对于科学数据共享和科学数据

共享设施相关的法律规范相对来说也比较少。根据
我国目前法制建设、科学数据管理现状以及国外制

定科学数据共享方面的法律规范和相关理论成果,

建立中国科学数据共享法规体系具有理论上、技术
上和实践中的可行性

[ 7]
, 要在借鉴国外科学数据共

享的成功经验基础上, 结合我国国情尽快制定出台
我国有关科学数据共享的核心法规, 明确确立国家
层面普适的科学数据共享政策及法规。

3�2� 以 �科技资源法 为中心的科学数据共享政策
法规体系

科学数据共享立法主要涉及数据产权制度、数
据共享的激励、监督机制、技术决定机制、安全机
制以及绩效评估机制等方面, 推动科学数据共享,

及至更为广泛的科技资源共享, 建议制定一部比较
普适的 �科技资源法  , 科学数据共享的政策法规
体系以 �科技资源法  为中心进行构建。国家科技
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提出修订跨平台领域的、为整个
大平台及至整个国家科技发展服务的法律体系, 总

领平台政策法规, 确保平台各领域建设的统一管理
和协调发展, 其中在基本政策法规体系中提到要制

定 �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法  
[ 8 ]

, 从内容上它属于本
文所建议制定的 �科技资源法  。

�科技资源法  是科学数据资源管理和使用共
享方面的核心法律, 图 1显示了它的继承体系, 主
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是对科技资源出版共

享的促进和鼓励, 另一方面是对科技资源安全保护

方面的考虑。这两方面内容在通用层面的法律分别
是 �信息自由法  和 �知识产权法  , 前者规定开
放共享的理念, 后者则重在规范对科技资源的保护
和授权。 �信息自由法  可以参考美国等对公共信
息公开共享相关的法律进行制定。针对科技资源分
别延伸出来 �科技资源出版共享法  和 �科技资源
安全及保护法  , 这两部法律法规的主体内容将最终
形成 �科技资源法  。

图 1� �科技资源法 的建设体系

科学数据共享保障法律体系涉及信息自由与公

开、基础设施、技术平台、数据保护、网络等诸多
领域的法律法规, 这些领域的立法工作都不可忽视,

因此, 除了制定 �科技资源法  外, 还应重视建立
健全与科学数据共享保障体系相关配套的诸多领域

的法律法规及其相关制度。以 �科技资源法  为核
心指导思想, 可以延伸出针对科学数据共享工作的

各种法律法规, 这些政策法规体系整体上分为以下
几个方面: ( 1 ) 科学数据共享理论依据类法规;

( 2) 保障特定行业的科学数据共享有效进行的政策
法规; ( 3) 针对科学数据共享及共享设施建设和服

务类的规范化的法规。具体的法律法规如: �科学数
据管理条例 、 �科学数据共享设施法  、 �科学数据
共享条例  、�科学数据发布法  、 �科学数据共享安
全保密规定  、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数据汇交办
法 等。

4� 我国科学数据共享政策法规建设中应注意的几个
问题

4�1� 借鉴 �信息自由法  , 围绕 !开放 ∀ 主题
为了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 又能解决实际问题

的科学数据共享的法律规范, 首先要有符合时代潮

流、鲜明而立意深远的立法指导思想。科学数据的
公益性和垄断性决定科学数据共享主要由政府主持

进行, 因为大量科学数据的采集和管理是在政府的
资助下完成的, 科学数据作为政府投资下的无形资

产纳入到政府公共信息法治管理体系顺理成章。政
府公共信息管理方面的一个核心政策法规是 �信息
自由法  , 国家层面的科学数据共享政策应采纳
�信息自由法 的开放的思想逐步完善构建。

�信息自由法  是关于政府信息 (包括政府数
据 ) 管理、使用权的大法, 是国家政府信息行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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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全民使用政府信息的主要法律依据
[ 9]
。 1776年

瑞典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政府信息公开法律 �出版
自由法  以来, 截至目前, 全球已有 40多个国家颁
布了统一、完整的信息公开法。现在, 几乎所有中、

东欧国家都制定了关于信息自由公开的相关法律;

在西欧, 仅剩德国和瑞士两个国家没有信息公开法;

而在亚洲, 颁布或即将颁布信息公开法的国家和地

区在 10个以上。
比较世界各国 �信息自由法  的内容可以看

出, 信息公开是根本原则, 信息不公开是例外, 这

对科学数据共享的政策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也是我国科学数据共享政策法规建设中需要围绕的

主题。
4�2� 做到保护与共享的平衡
从国内外已经制定或拟制定的多个层面的政策

法规中可以看出, 针对科学数据的共享, 其所反映
的思想主要分布于两个方面: !共享∀ 和 !保护∀。
共享是指对数据资源最大限度的开放, 是当前的一
个总的趋势和目标; 而保护则是要对于一些特殊的
数据资源采用保密等限制访问的措施。

科学数据共享多数情况下是在保护的前提下的
共享使用。在本文提出的 �科技资源法  建设体系
中, 兼顾和继承了 �信息自由法  和 �知识产权
法  。现实中, 很多政策和法规则没有很好地把握科
学数据资源保护与共享的平衡, 出现科学数据的大

量非授权使用; 而另一方面, 科研领域更普遍存在
着 !科学数据过分保护 ∀ 问题 [ 10- 11]

, 在某些情况

下, 著作权人的利益以及社会公益的天平已经过多
地倾向了前者。

从目前科学数据的交流模式来看, 科学数据的

开放获取主要受制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限制, 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激励了科研人员的发明创造精神, 但也
限制了科学信息及科研成果的广泛传播并为人类造

福的进程, 所以, 在政策和制度的设计上, 必须寻
找既能不弱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 又能促进科学

信息开放获取的平衡机制
[ 12]

, 在科学数据共享的立
法中应该做到保护和共享开放的平衡。
4�3� 强调实施科学数据授权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规定: !数据或
其它资料的汇编, 无论采用任何形式, 只要由于其

内容的选择或排列构成智力创作, 其本身即受到保
护 ∀。科学数据有智力投入, 其产生是创造性劳动的
成果, 因此, 一般情况下, 科学数据拥有版权, 科

学数据共享就必然涉及到授权问题, 科学数据共享
中的科学数据的授权共享与科学文献的发布和共享

日益显示出共同点, 而一个科学数据的发布系统需
要由足够完善的授权模型来支持。

著作权法所预设的著作权人对其作品 !保留所
有权利 ∀ 使得在 !合理使用 ∀ 与 !法定许可使用 ∀
之外的使用, 使用者都要事先取得著作权人的许

可
[ 13]
。我国科学数据共享政策法规的制定, 要在

!开放 ∀ 的理念下研究科学数据的授权方法, 在保
护数据的同时促进科学数据的共享, 科学数据授权

协议将可能成为日后科学数据共享及平台建设中不
可或缺的元素, 强调实施科学数据授权是我国科学

数据共享政策法规建设亟需研究的问题。

5� 结语

解决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很难得
到数据的局面, 需要通过政策和法律约束各方权利、
义务, 调动各方积极性, 实施科学数据共享。以开

放为主、保护为辅的共享政策是从公共信息领域延
伸到科学数据共享领域的主流思想。与国外发达国

家相比, 我国更系统的科学数据共享政策法规亟待
出台和完善。在今后的政策法规建设中, 建议依据
�信息自由法  的思想, 围绕开放主题, 明确确立

我国普适的科学数据共享政策, 强调开放与保护并
重和平衡, 着重构建以 �科技资源法  为中心的科
学数据共享法律体系, 逐步实施科学数据的授权,

从而从根本上提升科学数据共享的软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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